（附件）

盐城市消防救援支队政府专职消防员

招聘知情书
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由原公安消防部队、武警森林部队转制组建，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，是一支救民于水火、助民于危难的队伍。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，亲自审定队旗、队徽、队服和誓词，明确提出“对党忠诚、纪律严明、赴汤蹈火、竭诚为民”建队方针，为队伍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。随着城市规模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各类灭火、抢险救援和社会救助任务日益繁重，政府专职消防员作为与应急救援国家队、主力军并肩战斗的重要力量，同样实行着24小时备勤值班、一线高危作战。
经盐城市消防救援支队批准录用的政府专职消防员，集中组织开展为期90天的封闭式岗前教育培训，培训结束并通过考核的，授予相应岗位等级，并根据工作需要，分配至盐城市消防救援支队下辖的各市、区（县）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从事火灾扑救、应急救援等工作。

政府专职消防员全程实行劳动合同签订制，首次签订合同期间为3年（试用期3个月）。入职培训期间因个人原因退出的，须退还入职培训伙食费。入职前隐瞒未告知间歇性精神病、腰椎突出、癫痫等潜在性疾病的，入职培训期间一经发现，一律取消录用资格，须退还入职培训伙食费。此后不得再次参加盐城市政府专职消防员招聘。
本人已认真阅读《盐城市消防救援支队政府专职消防员招聘知情书》，知悉盐城市消防救援支队职责任务和退出机制，接受驻勤备战、日常管理、教育训练、统一分配模式以及非正当原因退出惩戒办法，自愿报名参加此次专职消防员招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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